
（一）项目概

社保档案整理归档和数字化服务项目需求项目需求

况

为了加强档案管理，规范档案收集、整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

案法》、《机关档案管理规定》、《无锡市档案管理条例》和《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管

理规定（试行）》等文件要求，经研究决定对本项目进行政府采购。

（二）工作内容

依据《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管理规定》（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 障部 国家档 案局第 3 号令 ）、《社 会保 险业务 档案管 理规 范 》

（GB/T31599-2015）、《社会保险电子档案管理暂行办法》（人社险中心函〔2020〕

16号）、《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省人社一体化信息平台业务档案管理

规范的通知》（苏人社函〔2021〕3号）等档案相关法律法规，对标的业务档案

进行整理上架。

1.纸质档案

（1）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档案（约 4.4万卷）

供应商按照《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档案整理规范》的规定，主要对工伤

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两大类档案按卷整理。

（2）其它社保纸质档案（约 66万件）

供应商以《社会保险业务纸质档案管理规范》（GB/T 31599-2015）为依据，

完成社保纸质档案的按件整理归档工作。

2.数字化加工（共约 211.68万页）

（1）业务档案数字化扫描著录挂接上架

供应商完成各类业务档案和老农保花名册的扫描、条目著录、图像处理，在

省人社一体化信息平台业务档案系统完成档案收集、档案移交、组卷审核、档案

装盒等工作。

（三）作业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

《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办法》

附件1

-1-



《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GB/T18894-2016）

《档案交接文据格式》（GB／T1 3968—92）

《档案著录规则》（DA/T 18-1999）

《档案服务外包工作规范》（DA/T 68-2017）

《纸质档案数字化规范》（DA/T 31-2017）

《电子文件归档光盘技术要求和应用规范》（DA/T 38-2008）

《文书类电子档案检测一般要求》（DAT70—2018）

《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管理规定》（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国家档案局第 3号令）

《档案数字化外包安全管理规范》（档办发〔2014〕7 号）

《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管理规范》（GB/T31599-2015）

《省人社一体化信息平台业务档案管理规范》（苏人社函〔2021〕3 号)

《省人社一体化信息平台会计档案管理规范》（苏人社发〔2020〕153 号)

《江苏省劳动能力鉴定档案管理办法（试行）》（苏人社发〔2015〕419 号）

以上如有最新政策文件规定，供应商执行最新政策文件。

（四）档案整理及数字化服务要求

（1）数字化前处理

1）严格按照《省人社一体化信息平台业务档案管理规范》（苏人社函〔2021〕

3 号)、《江苏省劳动能力鉴定档案管理办法（试行）》（苏人社发〔2015〕419

号）相关文件要求，结合采购人需求开展社会保险业务档案分类整理、并按照

文件形成时间对文件进行排序，确保档案分类准确、文件排序正确；

2）严格按照《省人社一体化信息平台会计档案管理规范》相关要求，对财

务会计档案文件材料进行分类整理，并按照文件形成时间对文件进行排序，确

保档案分类准确、文件排序正确；

3）每一份文件应编制页码，以“件”为单位，使用铅笔从第 1页至最后一

页逐页编制页码，文件正面编制在右上角，背面左上角，字迹规范，页码保持

连续、无错误、无漏写，如原文件已进行编页，应对其页码校对，对错误页码，

进行纠正。

4）对纸张破损或字迹材料不符合要求的档案材料，应采用复印、扫描、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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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等方法进行复制。复制应保持材料原貌，不能任意扩大或缩小，不能对原件

内容进行修改。复制后的材料应清晰，所用材料要符合档案保护要求，经久耐

用。

5）幅面过大的档案材料应进行折叠或剪裁。折叠后的档案材料要保持平整，

文字、照片不得损坏，便于展开阅读。剪裁时不得损坏档案材料上的文字、印

章、图形等内容。

6）幅面过小的材料应进行托裱，装订边过窄或装订线内有文字的材料应加

边。

7）档案材料上的订书钉、曲别针、大头针等金属装订物应当拆除。

8）在归档文件首页上端的空白位置上加盖归档章，并填写相应的归档章信

息，确保归档章印迹清晰，填写信息准确无误。

9）质检完成的档案实体进行装订，装订时注意保护档案原件不损坏，保持

档案的排列顺序，做到安全、准确、无遗漏；并将装订好的档案装盒上架；

（2）档案扫描、图像处理

1）原则上应采用平板扫描仪，按档号的次序逐卷逐页扫描，并根据档案幅

面大小，内容清晰程度选择不同的 DPI 模式扫描（保证档案的原貌，做到扫描

是完整的），并按档号排列原则逐层以单页形式保存。超过 A3 幅面的档案，应

选用大幅面工程扫描仪进行扫描，确保图片的完整性。扫描模式，采用 24 位彩

色模式进行扫描，扫描背景为白色。数字化扫描分辨率不得低于 300dpi；需要

进行高精度仿真复制的档案，扫描分辨率不得低于 600dpi；

2）对于较薄的纸张，尤其是不易辨认正反面，容易发生扫描背面情况的原

件，要求垫衬纸后扫描，衬纸选择要恰当，使扫描后的影像忠实于档案原貌，

同时保证操作时扫描仪背板洁净。

3）经数字化所产生的图像文件，应按照《纸质档案数字化技术规范》的要

求，对图像文件进行相应的图像优化处理，保证扫描的影像内容是完整与清晰，

扫描的影像不能得出现与原件有变形、明显褶皱等破坏阅读图像的现象。数字

化加工人员对转换后的的图像还应进行逐页纠偏、裁黑边、排序检查等处理。

以视觉上不感觉偏斜为标准；方向不正确的图像，应旋转还原；

4）为保证图片质量，供应商应建立扫描后图片质量检查机制，并组织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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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开展以下质量检查：

①对图像偏斜度、清晰度、失真度等进行检查，不允许有墨团、盖字、短

字、扭曲、折叠、缺损现象产生（原始档案问题除外），如发现不符合图像质量

要求的，则重新进行图像的处理或重新扫描；

②对图像文件不完整或无法清晰识别的，则重新扫描；

③发现有文件漏扫，及时进行补扫并正确插入图像；

④扫描图像的排列顺序与档案原件不一致时，及时进行调整。

5）数字化成果应及时进行备份。备份数据也应进行检验。备份数据的检验

的内容主要包括备份数据能否打开、数据信息是否完整、文件数量是否准确等。

数据备份后应在相应的备份介质上做好标签，以便查找和管理；

（3）电子档案归档

1）为确保电子档案归档工作，供应商应熟悉省人社一体化信息平台电子档

案系统的业务事项设置、数据标准和操作规范；

2）对照已完成归档的纸质档案、使用省人社一体化信息平台电子档案系统

的查询功能，逐份查询到业务经办形成的条目信息，并与之建立唯一的关联关

系；

3）按照《省人社一体化信息平台业务档案管理规范》（苏人社函(2021]3

号)文件要求，结合中心实际并征求采购人意见，对系统中的业务条目信息进行

信息补录，在录入数据的同时做好校对工作，信息著录完整性和准确性达到

100%；

4）根据纸质档案物理组卷和排序，对系统业务条目信息进行排序、组卷、

装盒，确保电子目录与纸质档案的组卷、排序完全一致，不能有偏差；

5）完成系统中电子条目组卷归档后，应根据系统的系统要求，逐条、逐项

完成电子档案的归档移交、归档文件初审、复审等审核工作，并将其条目信息

从收集库迁移至归档库，完成电子档案的归档工作；

6）根据纸质物理存放位置信息，将其信息逐条、逐项在系统的进行登记。

7）根据系统条目信息和装盒情况，按照《省人社一体化信息平台业务档案

管理规范》（苏人社函〔2021〕3号)文件要求，制作和打印文件目录和备考表，

放在纸质档案盒内，确保文件目录和备考表的信息与系统中的信息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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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数字化成果移交一套硬盘备份。

★（4）数据挂接

1）数据挂接前应认真检查案卷的完整性，包含但不限于是否有缺页、漏页、

错页现象。

2）数据挂接前，供应商应根据《文书类电子档案检测一般要求》（DAT70—

2018）的技术规范中“四性”检测的具体方案和要求进行电子档案检测。包括：

 真实性:电子文件、电子档案的内容、逻辑结构和形成背景与形成时的

原始状况相一致的性质；

 可靠性:电子文件、电子档案的内容完全和正确地表达其所反映的事务、

活动或事实的性质；

 完整性:电子文件、电子档案的内容、结构和背景信息齐全且没有破坏、

变异或丢失的性质；

 可用性:电子文件、电子档案可以被检索、呈现或理解的性质。

3）经自检合格的图像必须挂接至省人社一体化信息平台电子档案系统，挂

接准确率达到 100%，挂接数据必须满足如下要求：

 符合江苏省人社一体化信息平台电子档案系统的电子档案元数据管理

要求；

 符合江苏省人社一体化信息平台电子档案系统的电子档案四性检测标

准；

 符合江苏省人社一体化信息平台电子档案系统的电子档案数据标准，能

够被系统 100%兼容和统一管理，能被系统正确查询利用。

4）中标人负责完成电子档案数据挂接相关工作，包括与江苏省人社一体化

信息平台电子档案系统的各种技术标准和要求的沟通对接、开发调试和数据挂

接等工作内容，中标人承担电子档案数据挂接工作产生的一切费用，如违反相

关要求，采购人有权中止服务合同，并要求中标人赔偿损失。

5）中标人在合同签订后 7 个工作日内，需完成样品 30 盒档案数字化加工

及电子档案数据成果的数据挂接工作，并向采购人演示数据挂接后能够被正确

查询利用的效果，如违反相关要求，采购人有权中止服务合同，并要求中标人

赔偿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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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投标人必须对以上内容向采购人提供书面承诺，承诺函格式自拟，并加

盖公章。

（5）团队配置

本项目要求供应商匹配数字化专职人员（驻场服务）不得低于 8 人，其中

包括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和实施人员。服务期间，需保证人员的稳定，原则

上不能更换人员，如因特殊情况需更换，应至少提前 15 日书面通知采购人，经

采购人书面同意后更换。团队成员花名册须向采购人进行备案。

（6）其他要求

1）中标人应按照采购文件相关要求，自备档案数字化加工系统平台，系统

应具备条目著录、条目抽检、影像扫描、影像优化、综合检测等功能。并负责

与江苏省人社一体化信息平台电子档案系统进行对接，以完成省系统电子档案

信息关联、信息补充等工作；

2）中标人应根据江苏省人社一体化信息平台电子档案系统数据结构要求，

开发相关的数据挂接工具软件，按照电子档案标准规定的材料排序要求上传，

保证业务档案数字化加工成果需全部挂接到江苏省人社一体化平台电子档案管

理系统中，以实现目录数据与数字图像准确关联。

3）中标人须逐条对挂接结果进行检查，包括目录数据与纸质档案数字图像

对应的准确性、已挂接数字图像与实际扫描数量的一致性、数字图像是否能正

常打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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